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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秦安申，男，1991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辩护人曹伟明、朱琴，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杰，女，199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

　　辩护人王华娟，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上海市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刑诉〔2021〕11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秦安申犯

寻衅滋事罪、袭警罪，被告人张杰犯寻衅滋事罪，于2021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

审理过程中，因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

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某某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秦安申及其辩护人曹伟明、被告人张杰及其辩护人王华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秦安申、张杰通过网络聊天相约于2021年4月21日初次见面

。2021年4月22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秦安申、张杰在上海市闵行区苏虹路XXX号XX地下

一层“XX厨房”饭店内醉酒后，被告人秦安申肆意砸碎店内玻璃杯等物。后被告人张

杰搀扶秦安申离开，途径XX地下一层通道处时，被告人秦安申强吻被告人张杰，遭保

安被害人许某某言语干预，被告人张杰即以拽拉、打耳光等方式欲让被告人秦安申离开

未果，反遭秦安申拳打脚踢，后二被告人互殴。被害人许某某见状遂上前劝架，被告人

秦安申采用拳打脚踢等方式对许某某实施殴打。上述饭店服务员被害人张某某、陈某某

、施某某等人见状亦上前劝架。被告人秦安申、张杰结伙，采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对上述

劝架的被害人实施殴打，并致被害人施某某配戴的眼镜、街边广告牌毁损。经鉴定，被

害人陈某某颈部损伤，构成轻微伤；被告人秦安申双手软组织挫伤、体表挫伤，分别构

成轻微伤；被告人张杰体表损伤，构成轻微伤。

　　被害人一方报警后，新虹派出所民警翟某某带领辅警叶某至现场处警时，被告人秦

安申用拳头击打辅警叶某面部致伤。

　　2021年4月22日，被告人秦安申、张杰被公安机关抓获，均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

辨认笔录、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秦安申、张杰的行为均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且

属共同犯罪；被告人秦安申的行为又应当以袭警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秦安申、张杰

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被告人秦安申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犯袭警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个月；对被告人张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被告人秦安申、张杰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

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被告人秦安申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对袭警罪的定性提出异议，认为公诉机关

量刑建议偏重，同时提出秦安申到案后认罪认罚且有退赔情节等，希望本院对秦安申从

轻处罚。

　　被告人张杰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张杰认罪认罚等,希望本院对张杰从轻处罚

。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被害人许某某、张某某、陈某某、施某某、叶某的

陈述，证人王某某、崔某某、翟某某的证言，相关辨认笔录，公安机关出具的验伤通知

书、办案说明，上海连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民事谅解书，被告人

秦安申、张杰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秦安申、张杰结伙，随意殴打多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且属共同犯罪。被告人秦安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

行为已构成袭警罪。被告人秦安申兼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两名被告人有坦白情

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中被告人秦安申有退赔情节且取得谅解，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本院予以确认，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秦安申的辩护人对本案袭警罪定性问题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人民警

察执法和辅警协助执法强调的是执法一体化的概念，强调职务论而不是身份论。本案中

，辅警在执行公务时听从人民警察指挥，和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成为一体。这

种在人民警察与辅警混合执法的场合下，辅警的行为是依附于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的

，此时辅警的行为应视为人民警察执法行为的延伸，两者具有一体化的特质。因此，本

案对被告人秦安申行为的定性应以袭警罪论处，故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

纳。被告人秦安申的辩护人的其余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酌情采纳。被告人张杰的辩护人

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

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秦安申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犯袭警罪，判处拘役六个

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1年4月22日起至2021年11月21日止。)

　　二、被告人张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张杰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

，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

院书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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